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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 27日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解析 

2019 年 8 月 26 日公布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

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确

立了为公共利益之需要，实施土地征收的制度。修

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在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作为可以征收土地的

情形之一，并进一步要求成片开发应当符合国务院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2020 年 11 月 5 日，

自然资源部发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

明确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本文旨在解析《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主要内容。 

一、 成片开发的定义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一条，

该标准所称成片开发，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性开发

建设活动。 

该定义本身并未对综合性开发进行界定，但结

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三条的规定，

成片开发至少包含一定比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以及其他公益性设施的开发建设。 

二、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原则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二条，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

中心，注重保护耕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注重

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述原则进一步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

行）》的其他条款中得以体现。 

三、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一）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内容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三条，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包含（1）成片开发的位置、

面积、范围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基本情况；（2）成片开

发的必要性、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3）成片开发

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4）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一个完整的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

性用地比例（一般不低于 40%）；（5）成片开发的土

地利用效益以及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评估。 

关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

用地占比的规定体现了土地成片开发的公益性，符

合该标准的土地成片发，能够向公众提供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及公益设施。一般理解，该等设施具

有非排他性，能够为普通公众所获取并使用，因此

具有公共产品和公益性的特点。该规定也体现出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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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占比，规定要求为一般不低

于 40%，各市县的具体比例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各

地情况差异确定，此条规定给地方政府留下了较大

的自由裁量空间。一方面，给各地根据当地经济发

展情况定制方案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但另一方面，

此也可能导致以成片开发为名，行商业开发之实。

我们认为，根据各地的实践经验，后续可以考虑制

定公益用地的一般占比，并规定根据特定因素可以

下浮的区间，并明确最低占比，以维持成片开发的

公益性。 

（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制定及审批 

1. 方案制定环节重视社会公众和专家意见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三条，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当

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组织编

制，在编制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2. 方案制定环节充分保障农民权益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四条，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当充分征求成片开发范围

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

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未经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

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

意，不得申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上述规定是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程序性要求，

同时也给土地成片开发设置了程序性的底线，体现

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和注重维护

农民合法权益的原则。 

 此外，上述有关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要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关于集

 
1 刘 锐：《如何贯彻落实<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的程序一致。考虑到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能

存在用地范围和市场需求的竞合，事实上意味着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将在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等建设在内的成片开发与纯粹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之间进行权衡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

于制约政府滥用成片开发权力1。 

3. 方案审批环节重视专家意见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五条，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土地、

规划、经济、法律、环保、产业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专

家委员会，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科学性、必

要性进行论证；论证结论应当作为批准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的重要依据。 

专家委员会涵盖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能从各

个维度对方案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科学性进

行总体把控，能够保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原则在成

片开发方案上得以落实。 

四、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禁止性行为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六条，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1）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2）市县区域内存

在大量批而未供或者闲置土地的；（3）各类开发区、

城市新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4）已批准实施的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连续两年未完成方案安排的年度

实施计划的。 

上述禁止性行为体现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注重

保护耕地、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但上述规定

仍有部分内容较为原则，例如，何为“大量”、“土

地利用效率低下”，该等表述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或

标准，这在实操时既留下了操作的灵活性，但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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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权力滥用的可能。如何做到有效合理地平衡，

仍需借助实践经验对标准加以完善。 

五、 标准的有效期间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第七条，

该标准有效期为三年，自公布施行之日（即 2020 年

11 月 5 日）起算，该标准是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实施后颁布的阶段性规范，是对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的一次探索，也将借助未来三年的实践

经验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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